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

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2023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

—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该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2023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具体内容 

“1、2023 年度，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和总裁等高管辞职。2024 年 4 月

26 日公司收到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函告，公司原总

裁 2019 年至 2022 年期间在公司代理业务中涉嫌贪污罪、职务侵占罪、受贿罪、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目前正在调查过程中。 

2、公司子公司辉正（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正医药）与上

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旦张江）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

订立了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里葆多）市场推广服务协议，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于中国境内为复旦张江的里葆多产品提供市场推广服务。依据《市场推

广服务协议》的相关条款，报告期末复旦张江向辉正医药发出正式函件以期自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起解除该协议。截至本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就里葆多产品

终止市场推广合作事宜，海正药业公司与相关各方仍在进行数据核对及沟通洽

谈。” 

二、关于 2023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情况说

明 

1、公司原总裁 2019 年至 2022 年期间在公司代理业务中涉嫌贪污罪、职务

侵占罪、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根据庭审情况，公司原总裁所涉事项

发生在 2018-2022 年度，相关影响已计入 2018-2022 年度财务报表。结合经查明

的公司原总裁查封及冻结财产情况，预计最终判决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较小。



上述案件不会导致减少海正药业公司 2024 年度及以前年度净利润和 2024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不构成前期财务报表存在重大会计差错。 

公司已针对内控体系建设及应对潜在风险方面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例

如：进一步加强党组织、纪检组织建设，任命纪委书记，加强内部纪检监督；调

整管理架构，强化总部管理职能，向一体化、专业化、业务导向化转变，提高管

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管理层人员选拔遵守党规党纪要求，严格管理层遴选聘

用程序；推动成立内控管理部，将合规管理职能纳入法务部，成立法务与合规部，

不断完善合规内控组织；强化内控设计与执行，确保事前、事中内部控制的全覆

盖，贯彻落实监管要求和公司规范化管理要求；通过制订出台《合规基本制度》、

定期开展内部专项检查、优化重大决策程序和机制、强化内控合规意识的宣贯等

途径强化合规内控管理；加强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管理工作；加大内部审计力度，

及时发现并提示风险、纠正错误。 

公司通过采取上述措施，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风险防控体系完善，能够

有效控制廉洁风险以及相关业务风险。公司原总裁被立案调查事项对公司财务报

表的影响已消除。 

2、辉正医药与复旦张江之间关于里葆多产品市场推广事宜，鉴于双方已不

具备达成继续推广合作的可能性，经多轮沟通协商，并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双方已在报告期内签署《<市场推广服务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之终止协议》。双方基于《市场推广服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和本次终止协议

的相关约定，对需要结算的事项数据核对完毕并确认一致，对公司 2023 年度审

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及的“里葆多产品终止市场推广合作事宜计提的赔付款”

达成一致，确认最终赔付违约金额为 7,500 万元，与公司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就里葆多产品终止市场推广合作事宜计提的赔付款 7,408 万元相比差异较小。

该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已消除。 

三、董事会意见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

影响已消除。 

 

特此说明。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27 日 


